            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貿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輸出貨品以我國為原產地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貨品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者。
二、貨品之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共同參與者，以在我國境內產生最終實質轉型者為限。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款所稱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之貨品如下：
一、在我國境內挖掘出之礦產品。
二、在我國境內收割或採集之植物產品。
三、在我國境內出生及養殖之活動物。
四、在我國境內活動物取得之產品。
五、在我國境內狩獵或漁撈取得之產品。

六、在我國註冊登記之船舶自海洋所獲取之漁獵物及其他產品或以其為材料產製之產品。
七、自我國領海外具有開採權之海洋土壤或下層土挖掘出之產品。

八、在我國境內所收集，且僅適用於原料回收中使用過之物品或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賸餘物、廢料。 

九、在我國境內取材自前八款生產之貨品。

	第　四　條
	第二條第二款所稱實質轉型，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簡稱貿易局）為配合進口國規定之需要，或視貨品特性，或特定區域另為認定者外，指下列情形：
一、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料歸屬之我國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二、貨品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前款所述號列改變，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百分之三十五者。
前項第二款附加價值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貨品出口價格（F.O.B.）－直、間接進口原材料及零件價格（C.I.F.）】/【貨品出口價格（F.O.B.）】

第一項貨品僅從事下列之作業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作業：
一、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
　二、貨品為銷售或為裝運所為之分類、分級、分裝或包裝等作業。
三、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品與被組合或混合貨品之特性造成重大差異。
四、簡單之裝配作業。
五、簡單之稀釋作業而未改變其性質者。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本文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財團法人、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財團法人

（一）屬經濟部監督之經濟事務財團法人。
（二）捐助章程之業務項目含接受政府委託核發產業所需相關證明。
二、工、商業團體
（一）最近二年經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評鑑為甲等以上或經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認定最近二年會務運作正常。
（二）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錄。
 　 三、農會

（1） 縣（市）級以上之農會。

（2） 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最近二年會務運作正常。
（3） 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4） 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錄。
四、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

（一）最近二年經其主管機關考核為甲等以上或認定最近二年會（社）務運作正常。

　　　　（二）組織章程之業務項目含接受政府委託或經其主管機關特准辦理事項。

　　   （三）前一年內無受貿易局停止六個月以上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處分或終止委託之紀錄。

	第　六　條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符合前條簽發條件，且前一年內經貿易局考核列為績優簽發單位者，得向貿易局申請核准其簽發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但書之特定原產地證明書。
經貿易局核准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之簽發單位，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受停止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處分，停止簽發期滿，欲簽發特定原產地證明書者，須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

	第　七　條
	財團法人、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依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應事先檢具下列文件送貿易局審查：

一、依法核准設立及符合第五條或第六條條件之證明文件。

二、使用於原產地證明書上之簽章樣式及簽發人員之簽名樣章。

三、符合貿易局規定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軟硬體設備清單。

四、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使用申請書。
前項第二款使用於原產地證明書之簽章樣式及簽發人員之簽名樣章修改時，應先送貿易局辦理變更。

	第　八　條
	工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或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申請簽發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但書之特定原產地證明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貿易局得不予核准：

  　一、不符合第六條第一項之申請條件。

  　二、不符合外國政府要求。

  　三、未依第七條規定檢送文件，經貿易局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指輸出貨品之國內實際出口人。

	第　十　條
	原產地證明書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及原產地證明書簽發單位（以下簡稱簽發單位），除經貿易局同意者外，應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透過貿易局建置之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辦理原產地證明書申請及簽發業務。但貿易局電腦系統故障時，得先以書面方式辦理。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應以下列方式為前條電子資料傳輸：

一、連結貿易局網站，登錄並傳輸原產地證明書資料。

二、透過便捷貿e網服務窗口傳輸原產地證明書資料。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透過貿易局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申辦證明書前，除使用經濟部簽發之工商憑證者外，其他應先連結貿易局網站，向貿易局申請使用者識別碼及密碼。

前項申請人不具出進口廠商資格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 十三 條
	以電子資料傳輸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案件，經簽發單位電腦記錄審查後，視為已送達。

前項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送達簽發單位後，申請人不得修正內容。

第一項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案件經簽發單位核准後，申請人得申請列印原產地證明書，或申請將原產地證明書電子資料提供通關網路業者為跨國境傳輸使用。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份數，限正本三份及副本六份以內。因列印不清晰或其他正當合理原因，得增為正本五份及副本十份以內。但經貿易局專案許可者，則依許可文件憑辦。

原產地證明書須有簽發單位章戳及簽發人員簽章後始生效力。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申請原產地證明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出口人及貨品製造廠商之姓名、住所、身分證字號；如係廠商，其名稱、住所及統一編號。
二、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量。

四、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港口。

申請人申請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及出口人之姓名、住所、身分證字號；如係廠商，其名稱、住所及統一編號。

二、外國進口人名稱及地址。
三、貨品分類號列、名稱及數量。
四、出口港口及目的地國名與港口或轉口港。
五、原產國。

六、原進口報單號碼或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應有編碼及發證日期。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在二頁以上時，應加蓋騎縫章戳。

原產地證明書及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之格式，由貿易局依各項貨品或用途之需要分別定之。

	第 十五 條
	申請人除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外，應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後申請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影本或其他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屬第三條第六款或第七款之產品，於我國境外出售者，得免附出口報單影本，但應檢附其證明文件。

三、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 十六 條
	請　　申請原產地填載為外國之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除符合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外，應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後辦理，並檢具下列資料申辦。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向海關申報之原進口報單影本或其他經貿易局許可之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三、向海關申報之外貨復出口報單影本。

四、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第 十七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前，得申請原產地證明書或原產地填載為外國之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

一、依進口國政府要求，須檢附原產地證明書申請輸入許可。

  　二、原產地證明書須隨同貨品一併運送，或貨品已向海關申報進倉，但出口報單尚未放行，或運輸期間在三日以內。

三、依優良廠商進出口貨物通關辦法向海關申請核准為優良廠商。

  　四、其他經貿易局公告或專案許可。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資料向簽發單位申辦。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經貿易局指定之相關文件。
三、符合前項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件。

五、屬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另須檢附原進口報單影本或其他相關進口證明文件。

六、其他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人應於前項原產地證明書簽發後三十日內或貿易局公告之期限內，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入海關放行之出口報單號碼及項次，或檢具相關出口證明文件，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補結案；前揭公告，應刊登政府公報。


	第 十八 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簽發單位不得受理其前條之申請：
一、受貿易局撤銷、廢止或註銷出進口廠商登記或受停止出口處分之申請人。
二、申請人未依前條規定於三十日內或貿易局公告之期限內辦理補結案。

	第十九條
	外貨於我國港口轉口至他國，申請人申請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應於貨品經海關放行後始准辦理，並檢具下列資料申辦。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登錄及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一、外貨復出口原產地證明書申請書。

二、向海關申報或通報之轉運准單影本。

三、原輸出國產地證明影本。

四、其他經貿易局專案許可之相關證明資料。

	第 二十 條
	申請人於貨品出口放行六十日後始申請原產地證明書者，應檢具海關核發之出口證明用聯。但得透過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查詢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原產地證明書之出口人名稱欄如填載為申請人或出口報單之買方以外之第三人，除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外，應另檢具申請人與該第三人之交易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另檢附經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第二十二條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註銷或註（繳）銷換發者，申請人應檢具原核發之原產地證明書全份，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無法檢附全份者，得檢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申請原產地證明書遺失補發者，申請人應檢具說明資料，向原簽發單位申請辦理。補發後再申請遺失補發者，應另檢附貿易局專案許可文件憑辦。
申請辦理原產地證明書註銷、註（繳）銷換發或遺失補發，應自簽發單位簽發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第二十三條
	原產地證明書不得塗改；其經塗改者，無效。

	第二十四條
	簽發單位對申請人提供之申請資料，應負保密責任。

申請人提供之書面資料，簽發單位應自簽發之日起保存二年，以供貿易局查核，期滿予以銷毀。

    原產地證明書電子資料，應自簽發之日起保存五年，期滿予以銷毀。

	第二十五條
	貿易局得隨時派員查核簽發單位之簽發作業。
簽發單位對於申請人申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時，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或原產地認定之質疑，應報請貿易局處理。

	第二十六條
	貿易局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原產地證明書之貨品來源證明文件資料，以供查核其原產地。

	第二十七條
	簽發單位簽發原產地證明書，得收取費用；其收費數額，每件新臺幣二百五十元；繳銷換發或遺失補發，不另收取費用。

	第二十八條
	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之事項，於國際條約或貿易協定有規定者，不適用之；如國際條約或貿易協定未規定者，仍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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